
附件 1

六盘水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

组 长：陈婷婷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黄初俊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

王 帆 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市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

陈 黎 市教育局副县长级干部

梁洪波 市民政局副局长

廖珉鑫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 旭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市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詹 勇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 勇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黄 锋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队长

高奎星 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王德平 市税务局副局长

宋淑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成 员：

王 娟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科长

吴开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



郭 鹏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五科

副科长

詹 蛟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内保大队大队长

何 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科科长

杨百山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专业技术干部

吴学开 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传染病防

治执法科科长

陈国云 市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

徐 兵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播电视管理科科长

焦富贵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市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室办公室负责人

何启蒙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市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负责人

李志英 市教育局安全法规科科长

张 翔 市教育局职教科副科长、民办教育科负责人

张宝密 市教育局人事科、教师工作科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教育局，由陈黎同志兼任办公

室主任。负责统筹调度专项治理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按

照以下职责分工，指导和督促各市（特区、区）对应部门开

展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规定，牵头查处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违法开展面向中

小学生的文化教育类培训的机构；依法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

审批和监管；牵头组织校外培训市场综合执法；负责对中小



学校、教研机构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进行整治；负责

对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学生课后服务政策进行落实。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做好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的登记及

信用监管、广告宣传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依法对违

反工商登记事项、不依法公示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违法广

告行为、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或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以及

垄断行为进行查处；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无证无照、有照

无证营业性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和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重点做好职业培训机构未经批

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文化教育类培训的监管工作。

民政部门重点做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校外培训

机构的登记及监管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查处存在违反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和妨碍

公务、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

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培训，指导教育部

门运用“黔小消”行业消防安全监管平台，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监督检查；对经教育部门督促仍未整改火灾隐患的校外培

训机构，启动联合执法程序；对消防救援部门检查存在的消

防违法行为依法依规查处，构成重大火灾隐患的挂牌督办，

及时通报教育部门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信用管理，实施综合

惩戒。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职责依法履行对校外培训机构办

学场所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校外培训机

构卫生监督工作。

税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发票使用管理，严厉查处校

外培训机构偷税逃税和虚开发票行为。

广播电视部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新媒体等作用，利用

公益广告等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宣传中小学生减负工作，

加强对有关媒体的监督和指导，积极引导社会树立科学的教

育观。


